浙江省中医院湖滨院区
消防及监控系统合并维保服务议标需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有关办法，就浙江省中医院湖滨院区消防及监控系统合并维保服务项目进行院内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项目概况
本次采购为浙江省中医院湖滨院区消防及监控系统合并维保服务，包括湖滨院区所有监控设施（包含手动报警按钮）和消防设施，如需要了解监控及消防系统详情，请自行踏勘现场了解，中标后因不了解系统情况及现场情况而导致的一切不利情况由中标单位自行解决。服务期暂定1年。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消防工程设施或维护资格，具有监控工程设施或维护资格（以营业执照为准）；
（3）具有完成本项目的能力；
（4）具有良好的行业声誉。
三、最高限价：人民币9.5万元（每年）
四、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19年1月3日上午9：00
开标地点：上城区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4楼1号会议室
五、维护要求：
（一）消防系统维保
（1）工作日内，供应商需指定1名消防系统维护技术人员每天到场维护我院湖滨院区消防系统，及时处理系统故障。指定的技术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维护能力及维护工作经验，技术人员在系统维护结束后，经医院保卫科工作人员同意后方可离场。
（2）工作日为周一至周五，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技术人员离场后或非工作时间内如消防系统出现故障，技术人员必须在接到我院保卫科通知后3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在24小时内修复，若系统故障现象比较严重时（因意外状况导致报警主机无法正常工作时），维保单位到达现场时间不得超过1小时，以确保消防系统运行正常。故障修复完毕后供应商填写维修报告单并交我院保卫科备案。
（3）供应商需严格按照《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 25201）等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对我院消防系统进行维护，制定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计划，定期开展建筑消防设施检查、维修、保养、测试等技术服务，每月向保卫科提交测试报告。若系统在运行中出现误报、故障、失灵等问题，由维保单位负责进行维修，维保单位不再计取人工、交通、管理等费用。
（4）指定的消防系统维护技术人员须接受我院保卫科的考核，工作日内每天必须当场签到并维护消防系统，无故缺勤我院有权从维保服务费中扣除人民币500元/次；接到我院的报修通知，如未按合同规定时间内到场维修，我院有权从维保服务费中扣除人民币500元/次，投标时需提供拟派岗位人员的基本信息和学历证书、职称证书、上岗证（如有）及其他相关证书、业绩等复印件。
（5）维保单位需协助我院填写消防户籍管理化制度系统的登记工作。
（二）监控系统维保
（1）供应商需指定1名监控维护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处理我院监控维保的一切事宜，且派出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维护能力及维护工作经验。
（2）监控系统维护技术人员每周需到我院对监控系统进行一次维护，检查各画面质量，确保所有探头画面清晰无干扰，发现故障立即处理。
（3）如监控系统出现故障，监控系统维护技术人员在接到我院保卫科通知后须在3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在24小时内修复（紧急故障需在1小时内当场），故障修复完毕后供应商填写维修报告单并交我院备案。
（4）每季度对监控系统进行维护，维护内容如下：
①检查摄像机、快球、防护罩、支架、镜头，保证正常工作，并做好清洗工作；
②检测稳定电源的稳定性，确保系统正常工作；
③检查硬盘录像机、监视器、矩阵主机等设备并做好清洁；
④检查各画面质量，确保画面清晰无干扰；
⑤检测各硬盘录像机与矩阵主机之间的网络连接，保持网络通畅；
⑥检查各快球的远程控制功能，确保能进行远程控制；
⑦对各类线缆标签检查是否脱落、或者模糊，对不符合的标签重新制作；
⑧季度维保报告,在每次季度维保服务后三天内送交我院，每缺失一次将从维保款中扣除人民币800元。
⑨施工维修合理规范，误操作或不规范操作引起的一切责任将由维保单位承担；
（5）每年对院内所有监控探头进行一次清洗。
（6）接到我院的报修通知，如未按合同规定时间内到场维修，我院有权从维保服务费中扣除人民币500元/次，投标时需提供拟派岗位人员的基本信息和学历证书、职称证书、上岗证（如有）及其他相关证书、业绩等复印件。
（三）其他
（1）在维修过程中更换的设备，主要材料由医院提供，或经医院同意由维保单位提供，材料费经审计后另行结算。维保单位必须保证提供的设备零部件及材料与维保消防设备相匹配，并确保质量。
（2）对故障零部件首先采取技术措施进行修复，确需更换的，向我院提出建议，我院同意后方可更换。
（3）维保单位的维护技术人员必须保持24小时手机畅通并及时接听电话、并免费提供24小时应急服务，不收取额外服务费用。
（4）医院在接受消防等上级职能部门检查时，维保单位技术人员应赶到现场协助检查事宜。
（5）维保单位因维保不当造成设备损坏，由维保单位负责赔偿。
（6）维保单位有义务对我院值班或者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指导。
（7）维保单位必须做到文明服务，在维修，检查时尽可能不影响我院的正常工作。
（8）本次采购报价应包括人工费、机械费、措施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及风险费用等，在维修过程中更换的材料价格参照同期浙江省或杭州市价格信息，最终按实际使用数量经审计后结算，一般每季度计算一次。供应商提供的配件，需保修一年。
六、评审办法
（一）资信部分（40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bookmark: _Toc259799671]分值范围

	1
	投标人维保服务业绩情况
	投标人从2015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具有类似智能化系统维保项目的，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5分。
证明文件：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原件备查；如届时无法提供或核对存在原件与复印件不相符的情况，则该复印件无效。
	0-5分

	2
	服务团队
	依据各投标人提供的项目服务团队人员配备情况（人数、人员相关服务经验以及综合实力等）进行横向比较打分。
评分标准：优（7-10分）；良（4-7分）；一般（1-4分）；差（0-1分）。
	0-10分

	3
	项目维护人员情况（5分）
	消防维保人员
	（1）根据各投标人拟派消防维保人员的学历进行评审打分，其学历最高的得2分（可并列），其他不得分。
证明文件：须提供学历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2分
	0-25分

	
	
	
	（2）拟派本项目消防维保人员有专业资格证书的得3分，没有不得分。
证明文件：须提供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3分
	

	
	
	
	（3）拟派本项目维保人员有2年以上相关消防维保项目经验的得5分，有1年以上2年以下相关消防维保项目经验的得3分，没有相关经验的不得分（须提供服务方出具的证明材料）
	5分
	

	
	
	监控维保人员
	（1）根据各投标人拟派监控维保人员的学历进行评审打分，其学历最高的得2分（可并列），其他不得分。
证明文件：须提供学历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2分
	

	
	
	
	（2）拟派本项目监控维保人员有专业资格证书的得3分，没有不得分。
证明文件：须提供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3分
	

	
	
	
	（3）拟派本项目维保人员有2年以上相关监控维保项目经验的得5分，有1年以上2年以下相关监控维保项目经验的得3分，没有相关经验的不得分。（须提供服务方出具的证明材料）
	5分
	

	
	
	其他
	[bookmark: _GoBack]拟派本项目人员具有其他对本项目实施有积极作用的证书、经验等材料的（由评审专家判定），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多得5分。
	5分
	



（二）技术部分（40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范围

	1
	整体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整体服务方案与本项目内容和服务需求的吻合程度以及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进行横向比较。
评分标准：优（5-8分）；良（3-5分）；一般（1-3分）；差（0-1分）
	0-10分

	2
	服务管理模式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管理模式及配套措施、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是否完整且具有针对性、是否符合采购人的管理模式和服务现场的需求、管理手段及方案是否先进、成熟、科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
评分标准：优（7-10分）；良（4-7分）；一般（1-4分）；差（0-1分）
	0-10分

	3
	服务机构及流程
	根据投标人的服务机构设置方案、运作流程、工作标准及服务过程相关记录资料的信息管理办法等是否周全，对采购人的各项医务工作管理要求及医院业务流程的适应性、符合性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审。
评分标准：优（5-6分）；良（3-5分）；一般（1-3分）；差（0-1分）
	0-6分

	4
	服务响应机制
	根据投标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承诺对采购人工作需求及各种特殊情况下的快速应急服务响应方案以及提供的专业技术支持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审。
评分标准：优（7-10分）；良（4-7分）；一般（1-4分）；差（0-1分）
	0-10分

	7
	备品备件情况
	对采购人的消防及监控系统软、硬件设备的配件、附件、备品备件的准备和保障措施情况，其它有关资料和材料的完整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等情况（2分）；
	2分
	0-4分

	
	
	备品备件库（特别是关键部件的设备，如监控系统中的摄像机、消防系统中的火灾探测器等）的完备情况（2分）。
	2分
	


（三）价格部分（20分）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评标价为评标基准价，其报价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报价得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分=（评标基准价/评标价）×20%×100
